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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ICHLY FIELD CHINA DEVELOPMENT LIMITED
裕 田 中 國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持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3）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業績

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報
告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相應期間」）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及選定說明附註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收益 6 41,675 14,433
銷售成本 (34,105) (14,731)

毛利╱（損） 7,570 (29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6 – 6,4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6 5,807 6,941
銷售開支 (17,086) (1,726)
行政開支 (41,176) (39,009)
融資費用 7 (22,413) (17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063) (46,061)

除稅前虧損 8 (70,361) (73,884)
所得稅 9 – –

本期間虧損 (70,361) (7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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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 (70,361) (67,040)
　非控股權益 – (6,844)

(70,361) (73,88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兌換差額 6,584 (11,227)
　於出售附屬公司後解除之匯兌儲備 – (1,245)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1,242 1,90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7,826 (10,568)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62,535) (84,45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2,535) (82,909)
　非控股權益 – (1,543)

(62,535) (84,452)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0
　基本 (0.79)港仙 (0.75)港仙

　攤薄 (0.79)港仙 (0.7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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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33 4,997
投資物業 12 470,109 389,108
預付土地租賃款 13 593,217 592,35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3,679 50,90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11,838 1,037,362

流動資產
在建物業 14 845,661 657,389
存貨 5,927 8,1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820 26,299
授予聯營公司之貸款 116,424 103,893
現金及銀行結餘 22,322 50,301

流動資產總額 1,017,154 845,98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5 237,856 145,584
應付合約客戶款項 92,301 131,590
預收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26,748 175,467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16 79,203 105,712
撥備 1,096 855
應付稅項 7,849 7,687

流動負債總額 845,053 566,895

流動資產淨額 172,101 279,0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83,939 1,316,452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16 875,694 846,525

資產淨值 408,245 469,92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444,044 444,044
儲備 (35,799) 25,883

權益總額 408,245 46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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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開曼群島遷冊
至百慕達後根據百慕達法律以獲豁免公司之形式持續經營，自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起生
效。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座12樓1208室。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

(i) 物業開發；

(ii) 物業管理；

(iii) 建築及維修；及

(iv) 時裝及配飾貿易。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規定所編製。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2,322,000港元及未償還計息銀行
及其他借款總額為79,203,000港元，連同應付款項總額306,632,000港元，有關借款將於
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本公司董事已採取各項措施以改善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償債狀
況。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以後，本集團取得總額為人民幣1,200,000,000元（相等於
1,513,000,000港元）之委託貸款（見附註21）。根據本集團未來現金流之管理估計，經考慮
(i)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後額外取得之委託貸款；(ii)截至本公佈日期止之其後物業銷
售，及(iii)未來物業銷售之預測，本集團能產生足夠資金，以應付其於可見將來到期之財
務責任。因此，本集團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收錄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資料，因此應與載
於年報中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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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其於本集團二零一三年四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首次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政府貸款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互抵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過渡指引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礦藏生產階段之剝除成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之項目根據其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潛在可能性而分組。本集團已就綜合財務報表中其他全面收益之呈列作出相應調
整。

4. 過往期間調整

於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
公司發現在先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刊發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呈
列和披露若干交易和結餘時出現錯誤和遺漏。這些錯誤包括：(i)錯誤將預付土地租賃款計
入「投資物業」；(ii)錯誤將就未發展之地塊建設預付土地租賃款計入「在建物業」及未於相
關土地租賃期內攤銷；(iii)錯誤將若干行政開支撥充「投資物業」及「在建物業」之資本；
(iv)於授出日期授出之購股權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進行恰
當估算；(v)建築收入並無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之完工百分比方法確認；及
(vi)就企業所得稅錯誤計算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因此，本公司截至該日止期間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
金流量表以及若干其他解釋資料經已重列，以更正有關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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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影響如下：

本集團 錯誤 重新分類 本集團
（如先前呈報） 調整 調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15 14,318 – 14,433
銷售成本 (115) (14,616) – (14,731)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265 (6,560) 3,236 6,941
銷售開支 (998) (728) – (1,726)
行政開支 (42,630) 3,623 (2) (39,009)
融資費用 – 3,057 (3,234) (17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32) (45,229) – (46,061)

以下人士應佔之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1,079) (45,961) – (67,040)
　非控股權益 (6,670) (174) – (6,844)

(27,749) (46,135) – (73,884)

5.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超過90%之收益、開支及資產乃產生自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湖南
省長沙之物業發展項目（「長沙項目」）。本集團管理層根據該等業務活動之營運業績及財
政狀況以就資源分配作出決策及評估本集團之表現。因此，董事認為中國長沙項目為本集
團單一呈報經營分部。

本集團各類似產品及服務組別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分析於財務報表附註6披露。

本集團外部客戶之收益僅來自中國之經營，而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除外）均
位於中國。

期內，本集團主要與一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重列）：一名）外
部客戶進行交易，有關交易獨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期內來自該客戶銷售產生之收
益為40,64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重列）：14,316,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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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收益
建築收益 (a) 40,646 14,316
時裝及配飾銷售 1,029 117

41,675 14,4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283 24
其他利息收入 (b),(c),(d) 5,210 5,620
匯兌收益淨額 310 5
財務擔保費收入 (e) – 626
其他 4 666

5,807 6,94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6,446

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湖南裕田奧特萊斯置業有限公司
（「湖南裕田」）與國有企業望城經開區建設開發公司（「望城投資」，前稱望城縣開
發建設投資總公司）訂立建築合約（「建築合約」），據此望城投資委聘湖南裕田為
總承判商，向長沙項目附近的部分基建工程及配套設施（主要包括市政供電配套工
程、土方工程、排水管渠工程及園林景觀工程））提供建設服務，現金代價為人民幣
251,474,000元（相等於310,797,000港元）。根據完工百分比方法計算，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於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建築收入40,64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重列）：14,316,000港元）。

(b)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向本公司聯營公司秦皇島奧特
萊斯置業有限公司（「秦皇島奧特萊斯」）提供貸款而確認利息收入5,21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重列）：5,089,000港元）。有關交易之進
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之公佈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18(a)。

(c)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存放於瓊海千禧投資有限公司
（「瓊海投資」，本公司主要股東梁何興先生（「梁先生」）持有54.3%權益之公司）之存
款而確認利息收入376,000港元。有關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
六日之公佈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b)(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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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確認就存放於廣東省陽江市建安
集團有限公司（「陽江」）及廣州市海珠帕藝裝飾設計服務部（「帕藝」）（均為獨立第三
方）之存款而分別確認利息收入4,000港元及151,000港元。

(e)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湖南裕田就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浦發銀行」）廣州分行向廣州海墨齋文化活動策劃有限公司（「海墨齋」，由梁先生
全資擁有）授予信貸融資提供財務擔保向海墨齋提供財務援助確認財務擔保費收入
626,000港元。有關財務援助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之公佈及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b)(i)。

7. 融資費用

本集團之融資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77,738 35,017
減：已資本化利息 (55,325) (34,840)

22,413 177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用於釐定已產生的可資本化借貸
成本金額之資本化比率分別為8.0%及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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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已售存貨費用# 332 55
已提供服務成本# 28,781 9,9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2 898
投資物業折舊# 2,432 1,909
賠償金撥備 19 230 337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2,560 2,854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攤銷 5,897 6,031
減：已資本化金額 (2,923) (2,855)

2,974 3,176

根據有關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2,400 4,44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6,863 15,871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853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353 1,472

19,069 17,343

匯兌虧損，淨額 – 859

# 該金額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9. 所得稅

就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而言，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稅率25%（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25%）計算。

本集團本期間（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在中國及香港並無產生任
何應課稅溢利，因此未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及香
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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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期內應佔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尚未行使購股權對已呈列之每
股基本虧損金額並無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就攤薄對已呈列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

每股基本虧損按以下基準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虧損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之應佔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70,361) (67,040)

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8,880,874,303 8,880,874,303

11. 中期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12. 投資物業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389,108 246,952
添置 78,839 141,219
折舊 (2,432) (3,914)
匯兌調整 4,594 4,851

於期╱年初末 470,109 3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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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有投資物業均位於中國內地。

僅作披露用途，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價值為712,199,000港元，包括各物業的預付土地租賃
款，並由獨立合資格估值師資產評值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場及持續使用之基準釐定。投資物
業根據營運租約租賃予第三方。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228,51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225,455,000港元）之投資物業用作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之抵押。

13. 預付土地租賃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之賬面值 604,031 653,073
於期╱年內確認 (5,897) (11,851)
轉撥至在建物業 14 – (37,186)
匯兌調整 6,930 (5)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 605,064 604,031
即期部分 (11,847) (11,679)

非即期部分 593,217 592,352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位於中國內地，並根據中期及長期租約條款持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216,76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217,59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用作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之抵押。

14. 在建物業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657,389 416,610
添置 180,544 198,803
從預付土地租賃款轉撥 13 – 37,186
匯兌調整 7,728 4,790

於期╱年末 845,661 657,389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為171,94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172,576,000港元）之在建物業用作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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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

以發票日期為基準，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18,372 78,729
一至兩年 19,484 66,855

237,856 145,584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於一般營運週期內償還。

16.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75,672 99,728
其他貸款－無抵押 3,531 5,984

79,203 105,712

非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195,486 186,990
其他貸款－有抵押 680,208 659,535

875,694 846,525

954,897 952,237

按以下類別分析：
　須償還銀行貸款：
　　一年內 75,672 99,728
　　第二年 126,120 124,660
　　三至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69,366 62,330

　銀行貸款總額 271,158 286,718

　須償還其他貸款：
　　一年內 3,531 5,984
　　第二年 680,208 659,535

　其他貸款總額 683,739 665,519

954,897 95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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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由本集團若干資產抵押之賬面淨值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物業 12 228,514 225,455
預付土地租賃款 13 216,762 217,590
在建物業 14 171,944 172,576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貸款282,509,000港元由本集團於湖南裕田之全部
股權作抵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79,238,000港元）。

本集團所有銀行及其他貸款均以人民幣列值。

銀行貸款按每年6.1厘至16.1厘之利率（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年6.1
厘至17.6厘）計息，且並無載列按要求償還條款。

17. 股本

股份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20,000,000,000股（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0.05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8,880,874,303股（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880,874,303股）每股面值0.05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0.05港元）之普通股 444,044 444,044

18.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所披露之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
行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聯營公司：
　向秦皇島奧特萊斯授出貸款之利息收入 6(b) 5,210 5,089

關連人士：
　須付中融國際信托有限公司之顧問費用 – 1,680

交易乃按各方相互協定之條款及條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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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關連人士進行之其他交易

(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向海墨齋提供財務援助確
認財務擔保費收入626,000港元。有關財務援助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
二年八月十日之公佈。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十月解除。

(i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存放於瓊海投資之存款確
認利息收入376,000港元。有關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六
日之公佈。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短期僱員福利 2,186 3,054

(b)(i)及(b)(ii)項目之關連人士交易亦構成關連交易（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章）。

1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本集團與其租戶就長沙項目項下已發展之若干舖位之租賃訂
立多項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根據若干租賃協議，有關舖位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至二
零一二年五月期間可供租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調整措施及政策以控制
房地產市場。此等規管措施及政策造成長沙項目物業之預售放緩，為本集團資金需求增添
壓力，並進一步導致長沙項目的工程進度放緩。由於長沙項目物業之預售成績低於本集團
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針對長沙項目之原有設計作出若干
調整，其中包括，調整若干住宅部分的戶型設計以及住宅部分、商業部分及設施之間樓面
面積的配置，以迎合當地需求。有關調整需要當地相關政府機關批准，亦影響到長沙項目
的工程進度。由於長沙項目工程落後於原訂時間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無法按租賃協議所載之協定時間表向多名租戶交付舖位。根據租賃協議，租戶
可就延期交付舖位終止協議及╱或按所產生之損失或延期之日數向本集團提出申索。

本集團已就延遲交付舖位與租戶進行商討。部分租戶已終止與本集團之租賃協議，而本集
團亦退還初始按金。本集團已與願意繼續其租賃之有關租戶就修訂協議之條款進行商討，
提供一定租金折扣或免租期作為延期之賠償。於本財務報表日期，本集團並無收到其租戶
就有關賠償向本集團提出申索，且無法對該潛在賠償金額作出估計。就租賃協議之條款而
言，有關協議已具體列明賠償金額之計算，合共23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337,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確認為就賠償所作之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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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可能須就未能交付長沙項目店舖的索償要求並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就此方面確認230,000港元撥備（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337,000港元）。部分租戶的的索償要求乃根據現階段未能確定的因素（如租戶所支付的每
月或然租金費用，乃根據個別特賣店每月營業額的若干百分比），故未能就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應付有關租戶的潛在賠償金額作出可靠估計。於本財務報表日期，並無租戶就
有關賠償本集團提出申索。

20. 承擔

營運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營運租約安排租賃若干辦公室物業及員工宿舍。辦公室物業及員工宿舍之租賃
期議定為期一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營運租約應付未來最低租金款項於下列期間到期：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486 2,055
一至兩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912 –

3,398 2,05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報告期末之物業開發開支
作出以下承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20,705 75,867
已授權但未訂約 2,356,887 3,115,647

2,377,592 3,19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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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本集團與一家中國成立之銀行（「委託銀行」）就三項總金額為人民幣
1,200,000,000元（相等於1,513,000,000港元）之委託貸款（「委託貸款」）訂立三份委託貸款
協議。委託貸款之詳情如下：

(i)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及委託銀行就人民幣540,000,000元之委託貸
款（「首項委託貸款」）訂立首份委託貸款協議，據此，委託銀行受一家於中國成立並
為獨立第三方之公司（「貸款人」）委託。首項委託貸款初步年期為三年，並按年利率
7.96%計息。首項委託貸款之年期可根據雙方相互協定之條款延長兩年。根據各份委
託貸款協議，本集團同意就首項委託貸款抵押總面積約404,801平方米之土地予委託
銀行；及

(ii)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本集團及委託銀行（受貸款人委託）就兩批各自為數人民
幣330,000,000元，即合共人民幣660,000,000元之委託貸款（「第二項及第三項委託貸
款」）訂立另外兩份委託貸款協議。第二項委託貸款及第三項委託貸款之初步年期各
為三年，並按年利率7.96%計息。第二項及第三項委託貸款之年期可根據雙方相互協
定之條款延長兩年。根據各份委託貸款協議，本集團同意就第二項及第三項委託貸
款抵押總面積約242,318平方米之土地及建築面積約70,832平方米之在建商業物業予
委託銀行。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本集團與委託銀行訂立委託貸款補充合同，據此（當中包
括），委託貸款之年利率將增加至11.96%。委託貸款之年期仍然為三年，但本集團選擇延
長委託貸款之權利將被取消。然而，本集團有權申請預先償還委託貸款。

委託貸款由梁先生擔保。有鑒於此，本公司就梁先生提供之個人擔保向梁先生提供反擔
保。

已抵押資產乃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466,122,000元（相等
於581,068,000港元）之預付土地租賃款。

截至本財務報表日期止，本集團已成功提取首項委託貸款、第二項委託貸款及第三項委託
貸款。

委託貸款之進一步修訂條款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六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公佈。

22. 比較金額

誠如本財務報表附註4所解釋，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刊發的綜
合財務報表中呈列和披露若干交易和結餘時出現錯誤和遺漏，財務報表中若干項目及結餘
已重列，以更正有關錯誤。據此，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及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及
會計處理方法。比較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已重新呈列。

23.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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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開發、物業管理、建築物維修及保養以及時裝及配飾貿易。
本集團一般以收購土地並向選定發展商或融資機構出售其部分權益，善用本集團
之財政及營運資源。

於報告期，隨著市場對「歐債危機」之憂慮持續，中國經濟增長步伐審慎。因此，
中國投資增速以及出口增長均相應回落，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強大。中國房
地產市場逐步從房地產「限購」、「限貸」、「限售」等調控政策的不利影響下復甦，
樓市整體呈緩慢上升趨勢。重點城市的成交量有所回升，成交價格也逐步企穩。
於報告期，房地產行業的升級轉型趨勢更為明顯，綜合性開發項目成為行業主流
的發展趨勢。

湖南裕田奧特萊斯置業有限公司（「湖南裕田」）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的奧特萊斯房
地產開發項目的商住部分（「長沙項目」）為本集團主要房地產開發項目。

於報告期，長沙項目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在進行中，逐步完善了長沙項目住宅區的
樣板房建設和整體園林綠化，住宅A區也已於報告期開始土石方工程建設。於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長沙項目已取得面積為60,782平方米的預售許可證。在商
業區，部分內、外裝修、停車場及綠化等工程已完成，奧特萊斯購物中心廣場區
域已基本完工並對外開放。

長沙項目營銷活動進展順利。於報告期，本集團在推動長沙項目中方面展開多
次促銷推廣活動，並不斷優化產品結構，提高剛性需求產品推盤比例。Nike、
Adidas、New Balance等品牌直營店均已開業並取得可喜的銷售業績。面積約為
7,000多平方米11個影廳的樂田國際影院正在進行內部裝修，計劃二零一四年一
月開業。此外，必勝客餐廳、星巴克、肯德基汽車穿梭餐廳、The North Face、 
Puma、Polo Gear等店鋪均將陸續開業。

除長沙項目外，本公司在中國其他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島及懷來以及吉林省長
春投資房地產開發項目。

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本公司擁有40%權益的聯營公司秦皇島奧特萊斯置業有
限公司（「秦皇島奧特萊斯」）成功獲取面積為1,077畝國有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
該土地位於河北省秦皇島市昌黎縣黃金海岸，森林體育公園對面，沿海公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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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毗鄰華北傳統旅遊勝地北戴河旅遊度假區。憑藉其地理優勢，秦皇島奧特萊
斯計劃建設一座集購物、旅遊、休閒、度假、居住於一體的大型濱海購物旅遊度
假綜合體物業。該項目正在開展前期施工準備工作，包括圍欄及土方回填等的施
工，為項目正式動工做好準備工作。本項目是一個綜合性項目，能大幅提升周邊
項目的人氣，故一直屬於河北省重點項目之一，成為地域標誌性城市綜合體項目。

本公司擁有50%權益的聯營公司懷來大一葡萄酒莊園有限公司（「懷來酒莊」）於
二零一二年度取得位於中國河北省懷來縣桑園鎮面積為104,037.82平方米的國有
土地建設使用權。該幅土地與懷來酒莊透過租賃取得的另一幅土地共同規劃，利
用懷來葡萄酒之鄉的資源及地理位置鄰近北京的優勢。懷來葡萄酒計劃成立具備
葡萄種植園和釀酒區的私人紅酒村，以符合北京大部份地區高尚居民的業務、社
交、旅遊和休閒活動所需。為更有效推行有關項目，懷來酒莊有意就概念推廣設
立示範區。有關示範區的水電供應、道路及示範區場地整平以及部份綠化及植林
工作經已完成。於報告期，本集團調配資源規劃私人紅酒村項目計劃及示範區展
廳設計，以及示範區之荒山斜坡改造工程、葡萄種植、綠化陳列室工程等，為建
造工程作好準備。

本公司擁有42%權益的聯營公司吉林奧特萊斯世界名牌折扣城有限公司（「吉林
奧特萊斯」）正在就位於中國吉林長春市雙陽區的土地進行競價。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底，吉林奧特萊斯的控股股東注資合共11,541,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
89,789,000港元），作為吉林奧特萊斯的註冊資本。此外，吉林奧特萊斯的控股股
東繼續向吉林奧特萊斯作出人民幣35,000,000元的貸款融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
底，吉林奧特萊斯就位於中國吉林長春市雙陽區的若干土地擬提出招標，向長春
市雙陽區財政局存入一筆合共人民幣110,000,000元（相等於約138,732,000港元）
的初步競價擔保按金。根據吉林奧特萊斯的可得資料，面積為462畝土地的首期招
標程序將預期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由當地政府進行。

於二零一二年末，本集團出於精簡營運的考慮，已通過一項決議案，對本公司擁
有50%權益的聯營公司江西奧特萊斯名牌折扣城有限公司（「江西奧特萊斯」）進行
清盤。於報告日期，仍在進行江西奧特萊斯清盤的前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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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總額約41,675,000港元，而於相應期間則約為
14,333,000港元。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所載，於報告期，本集團並未能就物業銷
售產生任何收益。報告期內之營業額包括就長沙項目附近部分的基建工程及配套
設施提供建設服務之建築收益約40,646,000港元（根據相關會計政策以完工百分比
方法確認），以及時裝及配飾銷售所產生之收益約1,029,000港元。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0,361,000港元，相應期間則約為67,040,000港元。於報
告期的每股虧損約為0.79港仙，相應期間則約為0.75港仙。

重大投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股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以其內部資源及銀行和財務機構的貸款融資為業務營運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2,000,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50,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額除流
動負債總額計算）為1.2倍（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5倍）。流動比率減少乃
主要由於就物業銷售收取之墊款大幅增加。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財務機構及無抵押借款分別為約
951,3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946,253,000港元）及3,531,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5,984,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計息借款除以
總權益之百分比計算）為233.9%（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02.6%）。資產負債
比率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產生虧損所致。本集團須償還
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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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乃資本密集之業務。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發出的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六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公佈所載，湖南裕田與
委託銀行訂立多份委託貸款協議，據此，委託銀行受一家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委託
（該公司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向
湖南裕田借出總金額為人民幣1,200,000,000元（相等於約1,500,000,000港元）之
委託貸款。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588,000,000港元之預
付土地租賃已抵押，以取得本集團之委託貸款。於報告日期，總金額為人民幣
1,200,000,000元（相等於約1,500,000,000港元）之委託貸款已獲提取。董事已並將
會仔細考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表現，並確保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營運
所需及於財務責任到期時履行其責任。

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賬面淨值約617,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616,000,000港元）之物業權益已就本集團之借款向中國一家銀行
及財務機構作出質押。此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財務機構之貸款乃以本
集團於湖南裕田之全部股權作抵押。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銀行或財務機構的借款、現金及銀行結餘、應計費用、應收賬款及應
付賬款主要以人民幣列值，故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湖南裕田與國有企業望城經開區建設開發公司（前稱
望城縣開發建設投資總公司）（「望城投資」）訂立建築合約，據此，望城投資委聘
湖南裕田為總承判商，向長沙項目附近的部分基建工程及配套設施（主要包括市
政供電配套工程、土方工程、排水管渠工程及園林景觀工程）提供建設服務，現
金代價為人民幣251,474,000元（相等於310,797,000港元）。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
所載，根據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有關完工百分比方法計算，本集團於報告期確認建
築收入40,646,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本集團與其租戶就長沙項目項下已發展之若干舖位
之租賃訂立多項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根據若干租賃協議，有關舖位須於二零
一二年八月至二零一三年五月期間可供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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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期間，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調整措施及政策以控制房地產市
場。此等規管措施及政策造成長沙項目物業之預售放緩，為本集團資金需求增添
壓力，並進一步導致長沙項目的工程進度放緩。因此，長沙項目物業之預售成績
低於本集團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針對長沙項目
之原有設計作出若干調整，以迎合當地需求。有關調整需要當地相關政府機關批
准，亦影響到長沙項目的工程進度。由於長沙項目工程落後於原訂時間表，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無法按租賃協議所載之協定時間表向
多名租戶交付舖位。根據租賃協議，租戶可就延期交付舖位終止協議及╱或按所
產生之損失或延期之日數向本集團提出申索。

本集團已就延遲交付舖位與租戶進行商討。部分租戶已終止與本集團之租賃協
議，而本集團亦退還初始按金。本集團已與願意繼續其租賃之有關租戶就修訂協
議之條款進行商討，提供一定租金折扣或免租期作為延期之賠償。於本財務報表
日期，本集團並無收到其租戶就有關賠償向本集團提出申索，且無法對該潛在賠
償金額作出估計。就租賃協議之條款而言，有關協議已具體列明賠償金額之計
算，合共23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337,000港元）
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確認為就賠償所作之撥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僱員總數為275名（董事除外），而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則有243名僱員（董事除外）。僱員薪酬由本集團根據彼等之
表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價釐定。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金、公積金及購股權。

展望與前景

展望未來，剛性需求將繼續推動中國核心城市的主流房地產項目增長，一線和部
份二線城市房價將面臨上漲壓力。另外，新型城鎮化推出的新政預期將為房地產
市場帶來新發展機遇和挑戰。雖然房地產是新政下直接受益行業，但在推進新型
城鎮化進程時，除房屋外亦為該區帶來相關配套，如服務業、商業、工業等，因
此對發展商的規劃及專業能力要求亦相應提高。此外，在中央政府堅持採納房地
產調控政策及房產稅試點範圍擴大的情況下，房地產行業優化升級和創新發展的
動力將繼續加快，所推產品的綜合型和多元化更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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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物業市場整體氣氛樂觀，但鑑於本集團現正就長沙項目之持續發展進行再融
資，本集團將審慎管理其物業組合，透過快速減少存貨以應對市場轉變，並將調
整其發展項目，堅持「裕田小鎮」品牌理念。

本集團透過委聘合規顧問改善其合規狀況，並增設內部審核職能以鞏固其內部監
控，與此同時，本集團亦將審慎管理其財務資源，並正物色實力雄厚之策略投資
者以充份利用本集團之資產潛力。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無）。

企業管治

儘管本集團仍在處理若干內部監控問題，但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
附錄14載列的前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守則」）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的新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
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本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明。

於報告期內，何光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角色。董事會相信，於本集
團發展階段，此架構有助作出更具效率之規劃及執行。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一情
況，並於適當時候考慮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之措施。

守則條文第A.4.1條

本條文規定非執行董事之任期須有特定期限，並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

於報告期內，所有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均無特定期限，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
守則條文第A.4.2條須輪席退任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且彼等之任期將
不超過3年。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充分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
遜於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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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C.2.6條

根據本條文，沒有內部審核職能的發行人應每年檢討是否需要增設此項功能，並
在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此項檢討結果。

於報告期內，儘管本公司並無設立正式之機制及內部審核職能，以監察本集團內
部監控制度是否有效，由於出現並無根據上市規則申報之交易，本公司委聘外部
獨立專業會計師事務所檢討所有重大交易及本公司內部審核制度。

守則條文第C.3.3條

本條文規定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至少包括企業管治守則所訂明之職責。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發現其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並不完備，沒有包括最低訂明
職責。經委聘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之協助，本公司已審閱並修訂本公司委員會
所有職權範圍。本公司委員會之經修訂職權範圍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刊發。

守則條文第D.1.1條

本條文規定，當董事會將其管理及行政職能方面的權力轉授予管理層時，必須同
時就管理層的權力，給予清晰的指引，特別是在管理層應向董事會匯報以及在代
表發行人作出決定或訂立任何承諾前應取得董事會事先批准。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足夠書面程序，記錄董事會運用管理層權力授權之清晰
指引。經委聘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之協助，於報告日期，本公司已訂立書面程
序記錄董事權力轉授予管理層之指引。

守則條文第D.1.2條

本條文規定發行人須規範賦予董事會之職能及轉授管理層之職能。發行人應定期
作檢討以確保有關安排符合發行人之需要。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足夠書面程序，記錄董事會運用管理層權力授權之清晰
指引。經委聘外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之協助，於報告日期，本公司已訂立書面程
序記錄董事權力轉授予管理層之指引，董事會將定期審閱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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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E.1.2條

本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安排審核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如適用）的主席，或在該等委員會的主席缺席時由
另一名委員會成員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回答提問。

於報告期內，由於董事會主席須參與中國一個重要商務會議，彼並無出席於二零
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已委派一名執行董事主持
上述股東週年大會。

內部監控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二零一三年三
月六日、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
日、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之公佈及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公佈所披露，於進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核數工作及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審查時，發現有四項關連交易
（「過往關連交易」）未經董事會事先批准進行，並無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作出適
當申報、以公佈方式披露╱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鑒於發現過往關連交易，本公司已委聘獨立專業內部監控顧問檢討及評估本集團
之企業管治、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環境是否足夠，確定進行過往關連交易之
情況並評估過往關連交易是否屬個別事件。

於報告日期，內部監控審查及調查經已完成。根據內部監控顧問之建議，本集團
管理層已就該等不足之處採取措施，以改善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於報告日
期，經改善之內部監控程序及政策已獲董事會批准，並獲本集團採納執行。董事
會將會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底前對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之充足性作出跟進檢討，
預期該跟進檢討之結果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底前完成。本公司將就跟進檢討之結
果另行列發公佈。本公司已委聘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擔任合規顧問，以在刊
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前，繼續為其有關合規
職能提供支援。於跟進內部監控檢討完成後，本公司亦將透過於二零一四年四月
一日起之財政期間內聘用一家專業會計事務所制定一套內部審核制度。有關內部
監控顧問所識別之內部監控不足之處及本集團已採取之措施之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之公佈內。

經考慮所有因素及本集團已採取及將予採取之措施，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認為，本公司之內部監控系統經已改善，並足以為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提供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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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相關行為守則。

董事會確認，所有董事於本報告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
股份。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
閱、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分別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equitynet.com.hk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亦將於適當時候在有關網站
刊載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何光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何光先生（主席）、馬俊先生及黃健輝先生，
非執行董事陳衛先生、黃少雄先生及王元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姚輝明 
先生、侯榮明先生、林起先生及徐慧敏女士。


